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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所有的在岗教师。每类项目均分为重点项目、一般项目两个层

次。 

二、项目数及立项方式 

安排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经费 1000 万

元，资助项目 700 项（省教育厅对深圳市的项目仅立项不安排经

费支持），采取各地市和各单位评审推荐并报省教育厅认定方式

予以立项；安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教育示范区建设专项项目经费

200 万元，资助项目 63 项，采取各地市和各单位推荐、省教育

厅组织专家评审方式予以立项。省教育厅根据教师规模、区域经

济水平、项目管理、研究力量等情况，确定各地市和各单位项目

立项数及资助金额。为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

区和国际教育示范区，安排深圳市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教育示范区

建设专项项目 30项，省教育厅仅立项不安排经费支持。 

三、 有关要求 

（一）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教育示范区建设专项项目 

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教育示范区建设专项项目应以习近平关

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导，紧密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

教育示范区开展研究，要具有针对性、指导性和可操作性，着力

推出有决策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。 

项目申报人一般按照课题指南（附件 1）所列示的课题题目，

结合自身的研究基础和学术专长进行选题申报，也可自拟题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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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须与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教育示范区建设密切相关。 

该类项目分为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。重点项目只面向省教育

厅立项建设的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教育示范区重点研究基地的研

究人员，申报人须具有高级职称，每个基地限额申报 1项；一般

项目面向珠三角九市地区在岗教师，申报人须具有中级以上职

称，高校可申报 2 项，高职高专院校可申报 1项。 

专项研究项目以各地级市教育部门、高校为单位集中推荐申

报，省教育厅组织专家评审，择优立项。重点项目立项资助 20

万元，一般项目每项资助 3万元，拟立 60项（不含深圳市）。 

（二） “强师工程”项目资金要按照《强师工程专项资金

管理办法》（粤财教„2014‟86号）、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省级财

政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资金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使用和管理，专款

专用，不挪作他用。鼓励各地市教育部门支持教育科研工作，给

予“强师工程”项目资金支持。 

（三）项目申请人的同一课题如已得到各级教育部门（含学

校、区县、市）立项资助，不得重复申报。申请人尚未完成国家

社科基金项目、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、教育部科研项目、广东

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以及广东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的，一律不

得申报。按规定予以撤项的项目负责人，未满三年不得申请。每

个项目负责人只能申报一个课题，作为课题组成员参加其他项目

的申报不超过 2项。 



-4- 
 


